
1 
 

第 五 案：「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港埠用地細部計畫

（配合安平商港建設計畫）案」 

說    明：一、本細部計畫經提 107 年 11 月 23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76 次會議決議，請申請單位高雄港務公司將必要之公共

設施空間與開發建築範圍，予以劃分適當港埠用地及發展強

度後，再提下次大會審議；案經港務公司檢送修正計畫方

案，爰再提會審議。 

二、為加速開發安平港成為國際商港，行政院於 106 年相繼核定

安平商港港區範圍調整及安平港整體規劃案，定調「北觀

光、南自貿」之發展模式，其中本計畫範圍屬安平商港北觀

光範疇，極具發展觀光特區潛力。安平商港現有的港區範圍

分別為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安平都市計畫、南

區都市計畫，其中四鯤鯓碼頭區及五期重劃區碼頭區相繼完

成各細部計畫規定研提整體規劃報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以核定容積率。惟目前漁光里港埠用地（三鯤鯓碼頭區）

依現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101.03）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 11 條規定：「港埠用地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經

臺南市都委會審議通過後辦理開發」，為利後續辦理港埠用

地開發及招商作業，故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

司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自行擬定細部計畫。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四、擬定細部計畫範圍：詳公開展覽計畫書。 

五、擬定細部計畫內容：詳公開展覽計畫書。 

六、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起計 30 天於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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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6 日下午 3 時假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 樓東哲廳（因

故更改至同時間 B1 訓練教室）舉行公開展覽說明會。 

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 除以下各點外，其餘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一、 修正內容詳附表一修正計畫內容對照表。 

二、 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

以更正外，其餘請業務單位另予覈實校正。 

三、 其 他 建 議 ： 應 妥 善 處 理 本 案 計 畫 範 圍 與 漁 光 橋

（2-21-30M）、漁光路（公道十三-20M）交通動線系統，

並應持續與市府相關單位溝通協調，避免招商開發後造成

地區交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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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修正計畫內容對照表 
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本計畫維持現行計畫內容劃設一處港

埠用地，以供配合商港建設計畫內容進行招

商開發，土地使用計畫圖詳圖 17、土地使用

計畫面積表詳表 18。 
表 18  本計畫土地使用面積明細表 
分區別 面積（公頃） 備註 

港埠用地 41.47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

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17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為降低港埠用地招商開發對周邊聚落造成

衝擊，同時呼應漁光島發展低碳觀光之願

景，將必要之公共設施空間與開發建築範

圍予以劃分，其中第一種港埠用地（港一）

屬帶狀式公共空間；第二種港埠用地（港

二）則供未來開發使用。土地使用計畫圖

詳圖 17、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詳表 18。 
表 18  本計畫土地使用面積明細表 
分區別 面積（公頃） 比例（%） 

港埠

用地 
港一 7.63 18.40 
港二 33.84 81.60 

總計 41.47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

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港

一

港

二

 
圖 17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二、分期分區開發計畫 
本計畫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發展構想及推動期程，採分期分區開發

方式進行，劃分出三期發展區，除可與五期

重劃區觀光遊憩商業區連結達成安平港之

觀光遊憩功能，亦可促使安平商港北觀光發

展目標，以創造最大使用效率，提供港區優

質觀光服務。分期分區範圍詳見圖 22。 
其中第一期發展區強化安平港觀光遊

憩功能，將漁光里與安平五期重劃區結合，

推動藝術造島；第二期發展區作為第一期發

展區擴充腹地，使漁光里及三鯤鯓碼頭區觀

光遊憩功能更為完善；第三期發展區則列為

長期發展計畫，視前期招商進度再行啟動。 

二、分期分區開發計畫 
本計畫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發展構想及推動期程，採分期分區開

發方式進行，劃分出三期發展區，除可與

五期重劃區觀光遊憩商業區連結達成安平

港之觀光遊憩功能，亦可促使安平商港北

觀光發展目標，以創造最大使用效率，提

供港區優質觀光服務。分期分區範圍詳見

圖 22。 
其中第一期發展區除加強與周邊聚落

之連結，亦強化安平港觀光遊憩功能，將

漁光里與安平五期重劃區結合，推動藝術

造島；第二期發展區作為第一期發展區擴

充腹地，使漁光里及三鯤鯓碼頭區觀光遊

憩功能更為完善；第三期發展區則列為長

期發展計畫，視前期招商進度再行啟動。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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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圖 22  分期分區範圍示意圖 

 

I

II

III

 
圖 22  分期分區範圍示意圖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一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及「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 條

規定訂定之。 

(維持原條文)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

設施用地使用強度規定如下表： 

用地別 建蔽率（%） 容積率 
（%） 

港埠 
用地 50 平均容積率：

100 
表內平均容積率之計算以用地內各細分區

或單元可開發樓地板面積總和除以港埠用

地總面積之商數為準。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

設施用地使用強度規定如下表：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第一種港埠用

地（港一） 12 25 

第二種港埠用

地（港二） 50 120 
 

第一種港

埠 用 地

（港一）

建蔽率不

得 大 於

10％，容

積率不得

大 於 10

％，餘照

修正計畫

內 容 通

過。 

第三條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允許

使用項目規定如下： 
一、運輸使用：客運碼頭、遊艇碼頭，渡輪

站、接駁站、交通轉運、遊客中心。 
二、觀光遊樂使用：主題遊樂園、水上遊憩

設施、觀光旅館及一般旅館、主題商

店、美食街、餐飲、百貨商店、免稅商

店、展覽館(含會展中心)、金融服務、

零售、運動健身、美容會館、俱樂部等

及相關附屬設施。 

第三條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允許

使用項目規定如下： 
一、第一種港埠用地（港一）：供景觀公園、

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第二種港埠用地（港二）： 
（一）運輸使用：客運碼頭、遊艇碼頭，

渡輪站、接駁站、交通轉運、遊客

中心。 
（二）觀光遊樂使用：主題遊樂園、水上

遊憩設施、觀光旅館及一般旅館、

第一種港

埠 用 地

（港一）

允許使用

項目修正

為：供景

觀公園、

道路及依

商港法相

關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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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三、其他使用項目，依商港法相關規定，或

經商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 
主題商店、美食街、餐飲、百貨商

店、免稅商店、展覽館（含會展中

心）、金融服務、零售、運動健身、

美容會館、俱樂部等及相關附屬設

施。 
（三）其他使用項目，依商港法相關規定，

或經商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項目。 

商港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

之公共服

務設施，

餘照修正

計畫內容

通過。 
第四條  退縮建築規定 
ㄧ、本計畫區內各項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

時，臨「2-21-30M」計畫道路側應退縮

50 公尺建築，其餘應退縮 10 公尺建築，

詳圖 18；另西側臨港區新生地位址，因

應擴大都市計畫規劃，未來如經配合該

新生地整體規劃開發者，得免退縮。 
二、如有特殊情形者，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並不受本條規定限

制。 

 

第四條  退縮建築規定 
一、第二種港埠用地（港二）申請開發建

築時，臨「2-21-30M」計畫道路側應

退縮 50 公尺建築，並不得計入法定空

地；臨水域用地（含水岸）或保護區

側應退縮 10 公尺建築。另西側臨港區

新生地位址，因應擴大都市計畫規

劃，未來如經配合該新生地整體規劃

開發者，得免退縮。 
二、如有特殊情形者，經本市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並不受本條規

定限制。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 （本條文新增） 
第五條  為維護區內道路通行動線，應於

第一種港埠用地（港一）內提供寬度至少

15 公尺以上供公眾通行之行車通道，且需

與漁光橋（2-21-30M）及公道十三串聯。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 （本條文新增） 
第六條  為落實區內低碳觀光發展，港二

為配合日

後招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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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範圍臨「2-21-30M」計畫道路側應提供面

積至少 1 公頃之轉運、停車空間，並供公

眾通行使用 

發實際規

劃使用彈

性，第六

條條文修

正為：應

提供至少

1 公頃之

轉運、停

車空間，

並開放供

公 眾 使

用，不得

計入法定

空地。 
第五條  停車空間設置基準如下： 

類
別 

建築物
用途 

應附設
汽車車
位 

應附設
機車車
位 

應附設
裝卸車
位 

第
一
類 

戲院、電
影院、歌
廳、國際
觀 光 旅
館、演藝
場、集會
堂 、 舞
廳、視聽
伴 唱 遊
藝場、遊
藝場、酒
家、展覽
場、辦公
室、金融
業 、 市
場 、 商
場 、 餐
廳、飲食
店 、 店
鋪、俱樂
部、撞球
場、理容
業、公共
浴室、旅
遊 及 運
輸業、攝
影 棚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50m²
設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50 
m² 設
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2,000 
m²設置
1輛（最
多設置
2 輛） 

第
二
類 

住宅、集
合 住 宅
等 居 住
用 途 建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50 
m² 設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00 
m² 設

－ 

（本條次編號調整為第七條） 
（維持公展條文內容） 
   
 

照修正計

畫內容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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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築物 置 1 輛 置 1 輛 

第
三
類 

旅館、招
待所、博
物館、科
學館、歷
史 文 物
館、資料
館、美術
館、圖書
館、陳列
館、水族
館、音樂
廳、文康
活 動 中
心 、 醫
院、殯儀
館、體育
設施、宗
教 設
施、福利
設 施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50 
m² 設
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00 
m² 設
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2,000 
m²設置
1輛（最
多設置
2 輛） 

第
四
類 

倉庫、學
校、幼稚
園、托兒
所、車輛
修 配 保
管、補習
班、屠宰
場、工廠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物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200 
m² 設
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100 
m² 設
置 1 輛 

樓地板
面積每
滿
3,000 
m²設置
1輛（最
多設置
2 輛） 

第
五
類 

前四類以外建築
物 

同第四類之規
定。 

一、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

定： 
（一）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 公尺，寬 0.9

公尺。 
（二）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

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

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小於 2 公

尺。 
二、最小裝卸位尺寸：長 6 公尺，寬 2.5 公

尺，淨高 2.75 公尺。 
第六條  本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 （本條次編號調整） 照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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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開展覽計畫內容 依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修正計畫內容 本會 

決議 
物開發，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八條  本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

物開發，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

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畫內容通

過。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第三條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詳圖 19） 
一、臨水岸開放空間：為維持水岸沿線連續

性，臨水岸側應留設至少 10 公尺寬之

開放空間。 
二、帶狀式開放空間： 
（一）為維持既有聚落生活環境品質，於區

內聯絡動線與既有聚落之間應指定

留設帶狀式開放空間，其寬度至少

30 公尺，並得適當設置停車空間。 
（二）為維護進入本計畫區重要入口之景觀

穿透性，指定臨「2-21-30M」計畫道

路側留設寬度至少 50 公尺之帶狀式

開放空間。 
三、廣場式開放空間：為營造景觀舒適性，

應於重要節點指定留設廣場式開放空

間位置，且面積至少 500m²。 

 

第三條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詳下圖） 
一、 臨水岸開放空間：為維持水岸沿線連

續性，臨水岸側應留設至少 10 公尺寬

之開放空間。 
二、 帶狀式開放空間： 

為維護進入本計畫區重要入口之景觀

穿透性，第二種港埠用地（港二）指

定臨「2-21-30M」計畫道路側留設寬

度至少 50 公尺之帶狀式開放空間，並

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 廣場式開放空間：為營造景觀舒適

性，應於重要節點指定留設廣場式開

放空間位置，且面積至少 500m²。 

 

照 修 正

計 畫 內

容通過。 

 第六條 景觀視覺模擬 
為維持進入安平港主航道視野遼闊及漁光

里整體環境特性，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提

出景觀視覺模擬分析： 
一、區內鄰近漁光橋及安平商港主航道側之

開發建築，以至少 50 公尺（含）範圍

內為原則，其範圍詳圖 20。 
二、區內建築物高度超過 16M 者。 

第六條 景觀視覺模擬 
為維持進入安平港主航道視野遼闊及漁光

里整體環境特性，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

提出景觀視覺模擬分析： 
一、第二種港埠用地（港二）內鄰近漁光

橋及安平商港主航道側之開發建築，

以至少 50 公尺（含）範圍內為原則，

其範圍詳下圖。 

照 修 正

計 畫 內

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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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內建築物高度超過 16M 者。 

 

 

 
 


